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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

 

《 2010 年 電 子 交 易 (豁 免 )(修 訂 )令 》  

 

引 言  

 

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通 訊 及 科 技 )(“ 秘 書 長 ＂ )於 二 零

一 零 年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根 據 《 電 子 交 易 條 例 》 (第 553 章 ) (“ 條 例 ＂ )第

11(1)條 訂 立《 2010 年 電 子 交 易 (豁 免 )(修 訂 )令 》(載 於 附 件 A)，藉 以 撤

銷《 電 子 交 易 (豁 免 )令 》 (“豁 免 令 ”)的 一 些 豁 免 。 這 意 味 著 ， 於 二 零 一

零 年 八 月 一 日 起 ， 提 交 酒 牌 及 會 社 酒 牌 的 申 請 可 以 採 用 電 子 方 式 處

理 ， 作 為 採 用 紙 張 的 另 一 選 擇 。  

 

考 慮  

 

背 景  

 

2. 條 例 於 二 零 零 零 年 一 月 制 定 ， 並 於 二 零 零 零 年 四 月 全 面 實 施 。 條

例 訂 明 ， 在 符 合 指 明 規 定 及 豁 免 下 ， 在 電 子 交 易 中 使 用 的 電 子 紀 錄 和

電 子 ／ 數 碼 簽 署 ， 享 有 等 同 紙 張 形 式 的 紀 錄 和 簽 署 的 法 律 地 位 。 主 要

條 文 如 下 －  

 

(a) 條 例 第 5 條 訂 明 ， 凡 任 何 法 律 規 則 規 定 或 准 許 資 訊 是 書 面 形

式，或 以 書 面 形 式 提 供，則 使 用 電 子 紀 錄，即 屬 符 合 該 法 律 規

則 的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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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條 例 第 6(1)條 訂 明，凡 任 何 法 律 規 則 規 定 須 由 某 人 在 某 文 件 簽

署，而 該 人 及 將 會 獲 提 供 該 簽 署 的 人 均 既 非 政 府 單 位 亦 非 代 表

任 何 政 府 單 位 行 事 ， 則 電 子 簽 署 即 屬 符 合 該 規 定 。  

 

(c) 條 例 第 6(1A)條 訂 明 ， 凡 任 何 法 律 規 則 規 定 須 由 某 人 在 某 文 件

簽 署，而 該 人 及 ／ 或 將 會 獲 提 供 該 簽 署 的 人 是 政 府 單 位 或 代 表

政 府 單 位 行 事 ， 則 數 碼 簽 署 即 屬 符 合 該 規 定 。  

 

(d) 條 例 第 7 條 訂 明，凡 任 何 法 律 規 則 規 定 某 些 資 訊 須 以 其 原 狀 出

示 或 保 留，則 以 電 子 紀 錄 形 式 出 示 或 保 留 該 等 資 訊，即 屬 符 合

該 規 定 。  

 

(e) 條 例 第 8 條 訂 明，凡 任 何 法 律 規 則 規 定 某 些 資 訊 須 予 保 留，則

以 電 子 紀 錄 保 留 該 等 資 訊 ， 即 屬 符 合 該 規 定 。  

 

(f) 條 例 第 15(1) 條 訂 明 ， 如 某 條 例 規 定 某 人 須 向 另 一 人 提 供 資

訊，而 該 兩 人 均 既 非 政 府 單 位 亦 非 代 表 任 何 政 府 單 位 行 事，則

只 有 在 該 另 一 人 同 意 有 關 資 訊 以 電 子 紀 錄 形 式 提 供 的 情 況

下 ， 第 5(1)條 方 會 適 用 。  

 

豁 免 令  

 

3. 為 鼓 勵 各 界 採 納 電 子 交 易 ， 政 府 部 門 率 先 接 受 市 民 按 照 香 港 法 例

的 大 部 分 條 文 ， 以 電 子 方 式 提 交 資 訊 。 不 過 ， 就 一 些 涉 及 個 別 部 門 運

作 的 特 定 法 例 條 文 而 言 ， 基 於 運 作 、 技 術 或 其 他 理 由 ， 確 有 實 際 需 要

豁 免 這 些 部 門 接 受 以 電 子 方 式 提 交 /傳 送 資 訊。為 確 保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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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 續 如 常 運 作 ， 秘 書 長 1 已 根 據 條 例 第 11(1)條 獲 授 權 在 憲 報 刊 登 命

令 ， 將 特 定 的 條 文 豁 免 於 條 例 第 5、 6、 7 或 8 條 的 適 用 範 圍 之 外 。 該

豁 免 令 於 二 零 零 零 年 三 月 三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， 並 經 立 法 會 進 行 不 否 決 或

不 提 出 修 訂 即 屬 通 過 的 議 決 程 序 ， 然 後 於 二 零 零 零 年 四 月 七 日 生 效 。  

 

4. 豁 免 令 涵 蓋 —  

 

(a) 因 涉 及 性 質 莊 嚴 的 事 宜 或 文 件 而 須 予 豁 免 的 條 文，例 如 有 關 選

舉 程 序 的 條 文 ；  

 

(b) 基 於 運 作 理 由 而 須 予 豁 免 的 條 文，例 如 有 關 須 即 場 向 政 府 當 局

出 示 文 件 的 條 文 ；  

 

(c) 因 涉 及 提 交 大 量 文 件 和 複 雜 圖 則，在 現 階 段 難 以 透 過 電 子 方 式

處 理 而 須 予 豁 免 的 條 文，例 如 有 關 向 工 務 部 門 提 交 文 件 及 圖 則

的 條 文 ； 以 及  

 

(d) 因 按 照 國 際 慣 例 而 須 予 豁 免 的 條 文 ， 例 如 飛 行 人 員 為 航 行 目 的

而 須 保 存 的 文 件 。  

 

5. 政 府 在 二 零 零 零 年 制 定 豁 免 令 時 ， 曾 承 諾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撤 回 有 關

豁 免，但 亦 表 明 可 能 有 需 要 就 新 制 定 的 法 例 作 出 新 的 豁 免。目 前 為 止 ，

我 們 已 制 定 八 項 修 訂 ， 以 撤 回 再 無 必 要 的 豁 免 ， 及 訂 明 新 法 例 制 定 後

所 需 作 出 的 新 豁 免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來 自 條 例 第 11(1)條 的 修 訂 豁 免 令 的 權 力 ， 已 透 過 二 零 零 四 年 六 月 三 十 日 起 生 效

的 《 2004 年 電 子 交 易 (修 訂 )條 例 》， 由 前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移 交 前 工 商 及 科 技 局

常 任 秘 書 長 (通 訊 及 科 技 )。 自 各 決 策 局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七 月 一 日 重 組 後 ， 上 述 權 力

已 移 交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通 訊 及 科 技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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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訂 令  

 

6. 我 們 建 議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八 月 一 日 起 ， 從 豁 免 令 撤 銷 兩 項 獲 豁 免 就

有 關 提 交 酒 牌 及 會 社 酒 牌 申 請 的 條 文 。《 2010 年 電 子 交 易 (豁 免 )(修 訂 )

令 》 載 於 附 件 A 內 。 修 訂 詳 情 則 於 附 件 B 內 解 釋 。  

 

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 

7. 《 2010 年 電 子 交 易 (豁 免 )(修 訂 )令 》， 將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五 月 十 四 日

在 憲 報 刊 登 ， 並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五 月 十 九 日 提 交 立 法 會 審 議 。 預 計 這 項

修 訂 令 將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八 月 一 日 生 效 。  

 

建 議 的 影 響  

 

8. 有 關 建 議 符 合《 基 本 法 》，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。撤 銷 一 些 已 無 必

要 的 豁 免 ， 對 財 政 和 人 手 均 無 影 響 。  

 

公 眾 諮 詢  

 

9. 這 項 修 訂 讓 政 府 及 市 民 除 採 用 紙 張 這 現 有 方 式 外 ， 還 可 選 擇 以 電

子 方 式 符 合 一 些 法 例 條 文 的 要 求 。 政 府 亦 已 就 有 關 採 用 電 子 方 式 諮 詢

了 有 關 業 界 ， 包 括 食 肆 及 酒 吧 。  

 

10. 在 當 初 制 定 豁 免 令 時 ， 立 法 會 已 知 悉 上 文 第 4 段 所 載 有 關 豁 免 接

受 電 子 方 式 的 原 則 ， 而 上 述 的 撤 回 一 些 現 有 豁 免 的 建 議 ， 是 依 照 這 些

既 定 原 則 作 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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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傳 安 排  

 

11. 我 們 會 透 過 有 關 網 頁 ， 包 括 酒 牌 局 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的 網 頁 ， 及

其 他 相 關 條 文 的 宣 傳 資 料 ， 推 廣 擬 從 豁 免 令 撤 銷 的 條 文 。  

 

查 詢  

 

12. 如 對 本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的 內 容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向 數 碼 經 濟 促 進 部 總

系 統 經 理 潘 士 強 先 生 提 出 ( 電 話 號 碼 ： 2582 4589 ； 傳 真 號 碼 ： 2802 

4549)。  

 

 

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
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 

二 零 一 零 年 五 月  



A



 

 

 

附 件 B 

從 豁 免 令 撤 銷 的 豁 免  

  

 從 豁 免 令 撤 銷 的 條 文 詳 列 如 下 。  

 

酒 牌 及 會 社 酒 牌 的 申 請  

 

2. 根 據 《 應 課 稅 品 (酒 類 )規 例 》 (第 109 章，附屬法例 B)第 15 條 ， 任

何 人 尋 求 取 得 酒 牌，或 將 酒 牌 續 期、轉 讓 或 修 訂，須 按 照 酒 牌 局 所 決

定 的 格 式 以 書 面 方 式 向 酒 牌 局 提 出 申 請 。 該 條 例 第 26 條 規 定 ， 酒 牌

局 在 接 獲 會 社 秘 書 按 照 酒 牌 局 所 決 定 的 格 式 提 出 的 申 請 後，可 於 訂 明

費 用 繳 付 後，並 在 施 加 其 認 為 適 合 的 條 件 下，向 該 名 秘 書 或 其 他 獲 會

社 為 該 目 的 而 指 定 的 人 發 出 會 社 酒 牌。隨 著 處 理 有 關 酒 牌 及 會 社 酒 牌

申 請 的 電 腦 系 統 (即 處 理 酒 牌 電 腦 系 統 )完 成 後 ， 把 《 應 課 稅 品 (酒 類 )

規 例 》 (第 109 章，附屬法例 B)第 15 及  26 條 豁 免 於 《 電 子 交 易 條 例 》

第 5 條 適 用 範 圍 之 外 的 安 排 ， 可 予 撤 銷 ， 使 《 電 子 交 易 條 例 》 第 5

條 適 用 於 那 些 透 過 處 理 酒 牌 電 腦 系 統 向 以 政 府 單 位 身 份 行 事 的 酒 牌

局 遞 交 的 酒 牌 及 會 社 酒 牌 申 請 。  

 

3.   為 此 ， 酒 牌 局 須 確 保 ， 從 技 術 角 度 而 言 ， 透 過 處 理 酒 牌 電 腦 系

統 遞 交 的 申 請，均 須 符 合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通 訊 及 科 技 )

根 據 《 電 子 交 易 條 例 》 第 11 條 在 憲 報 公 告 所 訂 明 的 各 項 規 定 ， 特 別

是 第 (I)部 分 第 6 點 所 述 的 規 定：如 某 法 定 條 文 規 定 提 交 資 料 須 採 用 指

明 表 格 以 及 必 須 在 該 指 明 表 格 上 簽 署，則 根 據 該 法 定 條 文 提 供 的 電 子

紀 錄 必 須 附 有 數 碼 簽 署 。 另 外 ， 根 據 《 電 子 交 易 條 例 》 第 15(1)條 ，

酒 牌 局 會 向 申 請 人 明 確 表 示 同 意 申 請 人 可 選 擇 透 過 處 理 酒 牌 電 腦 系

統 以 電 子 紀 錄 形 式 遞 交 酒 牌 及 會 社 酒 牌 申 請 。  

 




